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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交通行政 
科 目：交通行政概要 
 
一、試依照行政程序法的定義比較「行政處分」與「法規命令」兩者的異同？並以交通相關法規舉

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容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命題知能主要測驗同學對於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與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之內容，同學可以依據題目之要求依序參考行政程序法相關定義進行比較與說明之。 
【擬答】 
行政程序法對「行政處分」定義：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

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

行政行為」。第 95 條第 1 項：「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

他方式為之」。第 102 條：「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

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10 條第 1 項：「書面之行政處分自

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

悉時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效力」。。 
行政程序法對「法規命令」定義：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

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

定」。第 2 項：「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

立法精神」。第 157 條第 1 項：「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核定者，應於核定後始得發

布」。第 2 項：「數機關會同訂定之法規命令，依法應經上級機關或共同上級機關核定者，

應於核定後始得會銜發布」。第 3 項：「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行政處分」與「法規命令」比較(以交通相關法規舉例說明) 
「行政處分」與「法規命令」均受行政程序法所定程序之約束(參見行政程序法第 2 條之

本法所稱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訂定法規命令……等行為之程序)。 
「行政處分」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目前實務上行政機關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多以書面為之，

書面行政處分並依法送達相對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並自送達相對人(及已知利害關係

人)起，依送達內容發生效力。以常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之行政處分說明如次: 違反本條例行為之處罰，違規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紅單)後，如不服舉發事實者，可於三十日內，向原處罰機關(如公路監理機

關)陳述意見。此外如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紅單)後並依規定

完成繳納罰鍰後，如仍有不服者，仍得於三十日內向處罰機關(如公路監理機關)陳述，

嗣後並依法對於該違規行為人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監理站（所）或直轄市所設置之交通

事件裁決所依法進行裁處，並交予違規行為人裁決書（行政處分書）載明相關違規事

實、違反法條與載明若不符行政處分之救濟程序（俗稱教示條款）。 
「法規命令」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其內容應明列法律授權之依據，且不得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與立法

精神。目前實務上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草案時，均依法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及任何

人可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嗣後對該法規命令發布，並刊登行政院公報公

告周知。以近期交通部修正屬法規命令性質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程

序為例說明如次:交通部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預告修正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以考量偏鄉交通改善及相關試辦案件適用之需

求，爰有其急迫性，民眾如對相關草案內容有意見(或修正建議)可於草案公告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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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09.9.24)羿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嗣後即於 109.11.27 公告修正上開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第四十四條之二、第四十四條之三、第四十四條之四。 
 

 
二、試說明國營與民營鐵路運價的訂定方式有何不同？並以此說明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票價難

以調整的可能原因。（25 分） 
《考題難易》★☆☆☆☆容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命題知能主要測驗同學對於鐵路法第 26 條與鐵路法第 35 條之內容，

可參考 106 年地方三等特考：交通行政三之「試說明臺灣鐵路管理局（臺鐵）與臺灣高速

鐵路公司（高鐵）運價調整機制的差異？並說明這種差異的影響？  
【擬答】 
國營與民營鐵路運價的訂定方式比較說明： 
國營鐵路運價率計算公式及運價擬訂定等規定：查鐵路法第 26 條第 1 項：「國營鐵路運

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定之；變更時亦同」。第 2
項：「國營鐵路之運價，按前項公式計算，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變更時亦

同」。 
民營鐵路運價運價規定：鐵路法第 35 條「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由交通部核定，增

減時亦同」。目前臺灣高速鐵路公司之運價即依上開規定訂定其運價。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票價調整機制影響說明： 
臺鐵局身為國營鐵路之一，謹得依上開鐵路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由交通部擬訂國營鐵

路運價率之計算公式，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定之。且國營鐵路之運價，自得按前項

公式計算，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顯然對於國營鐵路經營環境與自主權均有所

行政介入而影響調整費率權責。 
由於高鐵建設法令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引進民間充裕資金，

彌補交通部預算困難並獲致 BOT 之建設目的，目前台灣之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即為鐵路法第 2 條第 4 項所稱之「民營鐵路」，以商業化模式經營，且費率依鐵路法，由

交通部核定即可，顯見其營運能發揮其民營企業之經營彈性。 
由於臺鐵局受鐵路法等相關規範，運價調整困難且落入長期惡性循環，建議主管機關或

可適當適時建請修正上開鐵路法明文之規定俾利臺鐵局與臺灣高永續經營。 
資料來源：韓新（2020），交通行政總複習講義，正志光，臺北市 

 
三、請說明公路法所定義的「計程車客運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營業內容與獲利商業模式

的異同。（25 分） 
《考題難易》★☆☆☆☆容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命題知能主要測驗同學對於公路法第 2 條、公路法第 34 條、公路法

第 56 條、公路法第 79 條與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相關內容，同學可參考相關法條作答即

可。 

【擬答】 
「計程車客運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規範說明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定義：公路法第 2 條對「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定義如下：「以計程

車經營客運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 
「計程車客運業」定義：公路法第 34 條定義如下：對「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

種。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營運：……計程車客運

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計程車客運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營業內容與獲利商業模式說明 
目前管理實務上，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應向所在地之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依交

通部公路法第 56 第 1 項規定訂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法」，另外如擬以

合作社組織經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應依公路法第 56 第 2 規定，依據交通部會同內政

部訂定「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辦法」申請籌設與經營之。實務上，台灣目前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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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計程車運輸合作社領有相關執照並經營計程車。 
另外實務上，如欲申請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應依公路法與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相關

規定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經營計程車服務業。此外，計程車駕駛人個人若為優良駕駛

（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年齡 30 以上，65 以下者，；連續持有有效營業小客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 6 以上者）可申請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目前有許多個人計程車或是計程車

客運業經營國內之計程車業務。 
目前，對於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行為，民眾得

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機關檢舉。公路主管機關並應提充獎金獎勵檢舉

人。主管機關並定訂有「檢舉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案件獎勵

辦法」辦理檢舉及獎勵無照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等業者。 
不論「計程車客運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均應依據公路法相關條文之授權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經營相關計程車業務。 
資料來源：韓新（2020），交通行政總複習講義，正志光，臺北市 

 
四、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中央、地方交通主管機關暨社會各界有那些具體的作為可以改善道路

交通安全？試從人、車、路的角度申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容易 
《破題關鍵》本題並非傳統交通行政命題範圍，較偏重運輸學或交通政策課程之內容，因無

明顯之命題知能與法條可以供同學參考，惟同學可以參考劉老師運輸學與交通政策課程內

對於近年高齡化運輸議題進行作答即可。 
【擬答】 
「高齡社會」定義：據聯合國定義當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7％即可稱為「高齡

化社會」；達 14％為「高齡社會」；達 20％則為「超高齡社會」。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地區

於 民國 82 年高齡人口已超過台灣地區總人口比率 7％，已符合「高齡化社會」門檻值，

隨著近年少子化等衝擊，臺灣地區在民國 107 年跨越「高齡社會」門檻值，並預計於民國

115 年跨越國「超高齡社會」門檻值。 
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各級交通主管機關應有具體的作為以改善道路交通安全 
人的面向：主管機關可推動交通安全新運動-「停、看、轉、揮、動」重視高齡化用路人

與行人之路權：如臺北市政府曾於民國 100 年以「民國 100，安全 100」推動交通安全新

運動-以「停、看、轉、揮、動」之用路觀念，宣導過馬路應「停—停在路口不強行、看

—看看號誌小綠人、轉—轉左轉右等車停、揮—揮手微笑表謝意、動—動身起步安心

行」，藉由簡單五字訣讓行人於過馬路時加以遵守，進而建立安全用路行為。 
車的面向：主管機關可引導大眾運輸業者(包含市區公車與公路汽車業者等)建置無障礙

運具與場站協助高齡化乘客使用大眾運具：如臺北市所推動補助業者採購低底盤公車以

突破高齡者因生理功能下降，在上(下)車的行為上較有困難或是輪椅使用者，對於搭公

車的畏懼等現有障礙，因此如低地板公車等運具，即可提供輪椅上下車，另外諸如台鐵

所推動之月台齊平化，降低鐵路列車車廂與火車站乘車月臺間空隙，消弭高齡者的使用

障礙與困難。 
路的面向：主管機關應繼續推動智慧交通安全計畫：目前交通部已著手推動智慧交通安

全計畫，其中計畫內容即包含有智慧路口安全計畫，此外，臺北市政府亦針對近年常發

生年長者交通事故較之行政區周邊道路規劃「年長者安全通行示範區」，整頓人行道及強

化交通管制設施，並整平道路鋪面提醒駕駛人禮讓行人，並持續於市區內號誌化路口設

置有聲號誌協助年長者安全通過道路，提升交通安全。 
 


